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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0 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建筑施工事故 214 起，死亡 276 人，比去年同期分别下

降 31.19%和 24.18%，建筑安全生产形势仍不容乐观，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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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资料统计，2010 年上半年全国共发生建筑施工事故 214 起，死亡 276 人，比去

年同期事故起数减少 97 起，死亡人数减少 88 人，同比分别下降 31.19%和 24.18%，但建筑

安全较大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比去年同期有较大上升，有 8 个地区发生了较大事故。建筑安

全生产形势仍不容乐观，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特别是建筑领域伤亡事故多发的状况尚未根本

扭转，安全生产基础比较薄弱；部分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安全意识薄弱，对安全费用资金投

入不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队伍建设监管工作不力，亟待加强。故对待建筑施工安全不

可掉以轻心，侥幸对待，应抓源头、抓重点、抓重大隐患，当前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现状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监管职能转变滞后，管理出现真空 

我国工程建设投资体制的变化使原有的建筑生产安全管理己经不适应现在的建筑生产

方式，再加上有关建筑安全的法律法规不健全，政府监管效率低，社会监督体系不完善，致

使安全管理不到位，并未真正做到行业管理。这就形成了建筑安全管理标准、管理模式不一

致，管理工作职责交叉不清。 

二、建筑施工企业对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工作重视不够 

随着国家基建投资的不断加大，建筑企业准入政策的调整，使得施工企业数量不断增加，

施工队伍不断扩大。尤其是近几年，个体建筑业迅猛发展，施工企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

是由于施工单位是建筑安全活动中处于的主体和核心的地位，建筑安全问题主要出在施工单

位的身上。在施工管理工作中，建筑施工单位未能将建筑施工安全文明管理工作摆到应有位

置，不能真正认识到建筑施工安全生产责任重大，对国家有关建筑的法律、法规、规范、标

准和施工安全生产文件，不能及时传达贯彻和落实到每一个建筑施工现场，安全检查不到位，

“三定”未落实，处罚不到位，只停处于口头上讲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从而影响了施工安

全生产及文明施工工作的正常落实。 

三、施工现场普遍存在质量管理兼管安全现象 

在一些建筑施工现场中未按规定配备专职安全员，或配备施工安全员的业务素质较差，

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然而施工现场多数是配备注重质量管理的两职相兼质安员，实际就是主

管施工质量，施工现场安全未能引起足够重视。 

四、建筑施工现场的安全技术和措施方面存在问题 

建筑施工单位对《建筑法》、《安全生产法》及国家有关的建筑施工安全规范不精通、不

熟悉，未能认真对照国家、省有关建筑施工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检查，执行，呈现以下特点： 

1、施工安全资料不按规范标准建档的较为普遍。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分项交底和安全

教育流于形式，较为简单，与现场实际和方案不符； 

2、脚手架搭设不够规范。未按《JGJ130—2001》和《JGJ128—2000》规定要求搭设，



脚手架立杆基础不牢，且无排水措施；架体与建筑结构拉撑点受力不符合规范、且不牢固，

基本都未用连墙杆进行规范的刚性连结；架体内封闭大部分防护不到位或不规范； 

3、模板工程及基坑支护不够重视或疏于管理。模板支撑系统不规范，整体稳定性差。

在一些施工现场违规拆模现象较为普遍，特别是存在违规大面积拆除支撑现象。基坑周边安

全防护措施不得力或不周全。 

4、“三宝四口五临边” 防护不够重视或疏于管理。临边洞口和出入口防护棚防护不到

位或防护不严，且未进行工具化、定型化防护；架体首层立网没有进行全封闭，从而被违规

兼做通道现象较为普遍，也就造成到处都存在出入口的危险；安全网普遍存在材质较差，部

分作业人员高处作业未系安全带；部分工地存在对现场不戴安全帽的管理疏散现象。 

5、现场施工用电不规范。未认真落实三级配电二级漏电保护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

线路架设不符合要求，施工设备存在防护不到位或防护不规范现象，且未按规定配置漏电保

护器现象。 

因此，我们应深刻认识到建筑施工安全形势的严峻，扎扎实实地把建筑施工安全工作做

好,本人认为，必须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及文明施工的工作，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引起重视： 

一、以人为本，关爱生命 

建设单位建筑主管部门和施工单位应统一思想，始终把施工安全生产工作放在重要位

置，要以学习宣传贯彻《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为契机，进一步提高建筑施工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文明施工意识，增强工作自觉性和责任感。明确施工安全生产职责，强化施工安

全生产管理，切实提高施工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文明施工水平，确保安

全，关爱生命。 

二、根治建筑行业“高位瘫痪”的施工管理模式 

对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应进行逐级管理，做到级级有责任，级级抓落实，充分发挥人的

主观能动性，抓好施工安全生产；充分发挥相关的职能部门，落实各自应负的职责，管好施

工安全生产，更好的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建筑施工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和相关规定文件，一

级管紧一级，级级时刻专注严管，避免政令不通，上紧下松的被动局面。古人云：“有法不

依，与无法同。”故依法行政落实到实处，是各级管理人员的首要职责。 

三、加强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培训教育工作 

在建筑行业中，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应组织施工单位全面开展学习《建筑法》、《安全生产

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省的有关施工安全生产文件，时刻加强安全教育，增

强各方安全意识，确保全面、透彻地贯彻落实到每一个施工现场，让每一个人都学安全、懂

安全、守安全、切实提高建筑施工一线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加强施工企业

负责人、项目经理、安全管理人员的定期培训，强化法律知识和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培训，真

正达到任职要求。特别是施工特种作业人员要结合工种进行岗前安全教育，持证上岗，抓实

抓好安全防护、救护等基本的安全知识培训，增强施工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 

四、加强对危险性大、事故多发点和易出现群死群伤的分部分项进行专项治理 

应充分认识到施工安全工作任重道远，不是一时一刻，是一项长期的职责和使命，故应

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专项治理工作，抓施工安全生产、应抓重点，抓事故多发点，抓易引发群

死群伤部位，抓高危险部位，做到标本根治，故应从以下各部进行重点的治理、监管和专注： 

1、规范脚手架搭设。纠正架体与建筑结构固定的作法，对架体进行内封闭和立面全封

闭；规范立杆基础的设置；禁止违规劣质管材和劣质脚手板的使用。 

2、规范模板支撑系统的搭设和拆除。重视支撑系统搭设的稳定性，严控立柱对接、严

控支撑选材和立柱垂直度，杜绝违规拆除模板现象发生；规范基坑的开挖和临边洞口的防护，

加强对基坑及基坑周边的监测，并按规定建档。 

3、规范临边洞口及出入口的防护。落实使用工具化、定型化防护产品，督促按规定使



用合格的安全密目立网、水平网、安全帽和安全带。 

4、规范现场施工用电。采用 TN—S 系统，确保专用保护零线被用电设备使用，重视“三

级配电二级保护”和落实“一机一闸一漏一箱”，规范使用合格的标准配电箱，正确出入配

线，抓现场配电线路的规范布设，高度重视外电防护和持证电工的配备。 

5、加强和规范现场文明施工。抓好现场场容场貌、通道、材料堆放、排水系统、封闭

管理，重视现场防火和施工现场标牌的设置，严格管理，明确责任，加强监督，确保质量，

切实保障施工人员安全。 

 


